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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碼：3983）

於2011年7月28日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結果

及

委任董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1年7月28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有關委任李輝先生

（「李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之決議案已獲股東正式通過。

股東特別大會結果

茲提述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1年6月13日刊發的通函（「通函」），

以及本公司於2011年6月13日刊發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使

用詞彙具備通函界定的相同意義。

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於2011年7月28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於中國黑龍江省鶴崗市工農

區東解放路 1 0號龍運大酒店舉行。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4,610,000,000股。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親身出席的股東或股東授權委託的代理人共計代

表3,761,925,525股股份，佔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有關

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的81.60%。代表922,925,525股H股的H股股東已委託股東特別大會主

席楊業新先生於大會上代為投票。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對會上有

關決議案投贊成票或反對票的股東持有的股份總數為4,610,000,000股。本公司概無股份

賦予持有人權利可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只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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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楊業新先生主持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授權君合律師事務所為大會的監察員，負責點票工作。親身出席的股東或股東

授權委託的代理人審議並經投票表決通過了以下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審議及批准委任李輝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授權本公司任何執行董事代表本公司與李輝先生

簽訂有關服務合約，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參照董事會薪酬委員會的建議釐定其薪酬。

3,716,024,386

(98.7798%)

45,901,139

(1.2202%)

# 根據相關決議案的總票數釐定

由於有足夠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股東或股東授權委託的代理人投票贊成決議案，以

上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委任董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李輝先生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生效日期為2011年7月28日，其任期

將直至股東於本公司2011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委任新一屆董事為止。

除通函披露者外，李先生(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股股東

並無關連；(ii)並無於任何股份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定義的權益；及(iii)於過去

三年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亦無於任何其他公眾上市

公司出任董事。

董事會根據董事會薪酬委員會的建議釐定李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之薪酬後，本公司將相

應作出公告。

除通函披露者外，李先生確認並無其他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亦無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v)條須予披露有關委任李先生為董事的其他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全昌勝

中國黑龍江省鶴崗市

2011年7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業新先生、方勇先生及陳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吳孟飛先

生及李輝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新志先生、徐耀華先生及顧宗勤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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